
國立金門大學因應狂犬病疫情應變計畫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12 日 107 學年第 1 學期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 

壹、 依據 

一、「傳染病防治法」第6條。 

二、「學校衛生法」第13條。 

三、「學校衛生法施行細則」第7條至第9條。 

四、教育部102年8月1日臺教綜（五）字第1020114447號函。 

五、教育部107年10月23日臺教綜(五)字第1070185666號函。 

貳、 計畫緣起 

狂犬病係由狂犬病病毒引起的神經性疾病，常見在哺乳動物間傳播，人類

因為接觸染病動物唾液而感染。我國自民國48年起不再有本土人類病例，民國

50年後未再出現動物的病例，惟102年於部分鄉鎮發現野生動物感染狂犬病毒之

情形，為因應狂犬病疫情防治作為，狂犬病屬第一類法定傳染病，應於24 小時

內進行通報，為確保師生健康、學生受教權益及教學行政工作之正常運作，採

取適當應變措施實乃當務之急。本計畫明確律定各單位防疫任務，確保教育行

政工作之順利推動，並避免校園群聚感染事件及疫情蔓延擴大之情形，特訂定

本計畫，以建立本校狂犬病疫情之處理要則。 

參、 疾病簡介 

狂犬病由狂犬病病毒引起的一種急性病毒性腦脊髓炎，一旦發病後，致死

率幾乎達100％，但如能在動物咬傷後，及時就醫，接受狂犬病暴露後預防接

種，可以有效的降低發病的風險。患有狂犬病之動物，其唾液中含有病毒，狂

犬病病毒隨著動物的唾液，透過動物抓、咬的傷口進入人體。潛伏期從1至3個

月不等，偶而短於7天，長可1年以上，初期症狀包括發熱、喉嚨痛、發冷、不

適、厭食、嘔吐、呼吸困難、咳嗽、虛弱、焦慮、頭痛等，咬傷部位會出現異

樣感的症狀，持續數天後，病患會出現興奮及恐懼的現象，然後發展到麻痺、

吞嚥困難，咽喉部肌肉之痙攣，引起恐水之症狀（所以又稱為恐水症），隨後

會發生精神錯亂及抽搐。 

肆、 防疫小組之成立 

1. 為精簡組織，依本校「國立金門大學傳染病防治作業流程圖」及「國立

金門大學因應傳染病緊急應變小組分工職掌」視需要成立『狂犬病防疫

小組』，再依據傳染病流行概況、傳播途徑與處理方式等調整各項防疫措

施。 

2. 各單位應隨時掌握疫情狀況，並配合各項因應防治措施，並共同強化衛教



及宣導事項。 

伍、 防治工作： 

一、疾病宣導(衛保室)： 

(一) 將狂犬病防疫相關訊息及防疫海報公告於學校網站、學務處網站首頁，

校內 e-mail 及臉書等多元管道，發佈防疫資訊。 

(二) 於校園公佈欄張貼衛生單位提供之登革熱防疫海報宣導。 

二、總務處： 

(一) 完善環境清潔工作：定期進行病媒防治措施(備消毒紀錄)，避免囓齒類

或食蟲目等動物藏匿。 

(二) 廚餘桶加蓋、妥善處理餐廳賸餘飯菜與廚餘。 

(三) 加強排水溝暢通與清潔、門戶出入口設置捕鼠籠等。 

(四) 強化校園動物管理。 

三、環安中心：實驗室、研究室場所環境管理：部分學校教職員工生因教學需

要有接觸哺乳類動物的機會，應強化相關防護措施，輔導遵守實驗室生物

安全規定。並掌控實驗室、研究室傳染性病毒實驗之相關安全、感染性廢

棄物之處理。 

四、個人健康管理： 

(一) 注意均衡飲食，經常運動，保持健康體能。 

(二) 養成食用食物前、如廁前後洗手之個人衛生習慣。 

(三) 非必要時避免出入醫療院所等容易感染場所。 

(四) 個人或家屬避免到傳染病疫區的國家旅遊，若因工作需要則應該先行注

射預防針，並與衛生單位保持聯繫。 

(五) 個人有急性呼吸道感染（咳嗽、流鼻涕、喉嚨痛等）、發燒大於 38℃、

嘔吐、腹瀉三次以上、頭痛、極度疲勞感、肌肉酸痛、全身出現水痘、

口、手掌或腳掌或膝蓋或臀部出現小水泡等症狀時應該主動告知健康中

心，戴上口罩在家休息。 

(六) 避免接觸他人之血液、體液等等。 

(七) 個人或家人罹患傳染病時，應通知健康中心。 

五、導師或任課教師： 

(一) 掌握班級學生出缺席與健康狀況，如有因病請假或疑似傳染病者請通知

健康中心。 

(二) 實施隨機教學，指導學生個人衛生習慣。 

陸、 疫情通報管制 

一、校園內發生疫情時： 

(一)視需要籌組狂犬病防疫小組召開會議研商應變作為。 

(二)總務處及環安衛中心負責進行全校消毒及清潔等相關作業、加強稽查、



負責配合衛生單位抽檢、防疫物資規劃、採購、發放及儲備。 

(三)學務處衛保組負責個案管理、衛教宣導，當出現疑似群聚感染時，配

合衛生單位進行相關抽血等檢驗連繫作業、彙整校園狂犬病疫情；軍訓

室負責依相關規定進行疫情通報作業，維持校安通報管道之暢通。 

(四)依據本校傳染病防治作業流程圖及國立金門大學因應傳染病緊急應

變小組分工職掌辦理 

二、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狂犬病」公告為第一類法定傳染病，如發現疑似個

案，應於 24 小時內通報，必要時，得於指定隔離治療機構施行隔離治療。 

三、校園若有疑似或確診個案，教育部校安中心由軍訓室校安業務教官負責通

報，金門縣衛生局由衛生保健室負責通報。 



國立金門大學教職員工生遭(疑似)狂犬病動物抓咬傷 SOP 

 

＊ 疾管署疫情通報及諮詢專線：1922 

＊ 防檢局狂犬病通報專線：0800-761-590（請留意，我救您） 

＊ 衛生福利部金門醫院：082-332546 

 

遭受(疑似)狂犬病感染之犬貓等動物抓咬傷 

立即通報校內 24 小時校安專線電話：

0963-202970（學務處軍訓室） 

進行校安通報

（校安中心） 

進行初步傷口消毒包紮與衛

教、通報衛生單位 
(1)記：保持冷靜牢記動物特徵。 

(2)沖：肥皂及大量清水沖洗 15 分鐘，再以優碘消

毒。  

(3)送：送醫治療。 

（學務處衛保組） 
 

通知當地動物防疫機關協助進行捕捉（總務處） 

1、衛保室追蹤病況、協助衛生單位疫情調查、衛生教育、學生保險

申請，學輔室協助身心輔導。（學務處身心健康中心） 

2、必要時發布新聞稿，對外發言（秘書室） 

3、加強校園動物管理，並依照教育部、衛生單位等指示協助校園環

境處理（總務處、環安中心） 

協助儘速送醫 

（依本校緊急傷病處理要點） 

 


